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主二-07 

項目名稱 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預算編製及執行控管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室第二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與預算之編製，依下列作業流程辦理

： 

(一) 業務單位應依規定時程提報隔一年度預算需求，其中增撥基

金或折減基金部分，應敘明擬欲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之緣由

，及預計辦理金額，其中請求國庫現金增撥基金，非有特殊

需要者不得編列。 

(二) 主計室依業務單位提供之文件資料進行審核，遇有疑義時，

應請業務單位提出說明。 

(三) 國庫現金增撥基金計畫： 

除配合購建固定資產或其他專案計畫專案核定者外，其餘計

畫須簽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依規定時程報由主管機關

核轉行政院核定。 

(四) 作業賸餘或公積撥充基金者及財產撥交增減基金，直接編入

附屬單位預算辦理。 

(五) 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預算表併同其他附屬單位預算表件，簽

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依規定時程函報教育部。 

二、 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預算之執行，依下列流程辦理： 

(一) 已編列預算且依原列預算辦理者：簽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後，依法定預算執行。 

(二) 未編列預算或擬修正已列預算之增撥基金計畫者：因業務急

迫需要，必須於當年度辦理者，應敘明急迫性及必要性，簽

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專案報由主管機關核轉行政院核

定。但配合總預算、總預算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辦理之增撥

基金，由各基金依有關規定核辦。超過年度預算部分，併決

算辦理。 

(三) 未編列預算之折減基金計畫或其折減基金金額較預算增加

者：因業務急迫需要，必須於當年度辦理者，應敘明急迫性

及必要性，簽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專案報由教育部核

轉行政院核定。超過年度預算部分，併決算辦理。 



 

(四) 核定之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須停辦或緩辦者，應簽奉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專案報由教育部核定。 

(五) 奉准緩辦之計畫經檢討後須恢復辦理者，應簽奉校長或授權

代簽人核准，專案報由教育部核定。 

(六) 奉准停辦之計畫，如需於以後年度辦理者，應依預算程序辦

理。 

控制重點 一、 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與預算之編製： 

(一) 提報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及預算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說明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之緣由，及預計辦理之金額。 

2.要求國庫現金增撥基金，應確實為特殊需要者。 

(二) 國庫現金增撥基金計畫，除配合購建固定資產或其他專案

計畫專案核定者，應簽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依規定

時程函報教育部核轉行政院核定。 

(三) 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預算，應簽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依規定時程函送教育部審查。 

二、 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預算之執行，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應依原列預算執行。 

(二) 修正已列預算或原未編列預算之增撥基金計畫，應簽奉校

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報由教育部核轉行政院核定；但配

合總預算、總預算追加預算及特別預算辦理之增撥基金，

由各基金依有關規定核辦。 

(三) 折減基金金額較預算數增加者，應簽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核准，專案報由教育部核轉行政院核定。 

(四) 核定之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須停辦或緩辦者，應簽

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報由教育部核定。 

(五) 奉准緩辦之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須恢復辦理者，應簽

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報由教育部核定。 

法令依據

及相關依

據文件 

一、 預算法第 86條、第 89條 

二、 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第 7條、第 9條 

三、 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日程表 

四、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17點 

使用表單 一、現金增撥基金計畫 

 



 

 
國立中央大學校務基金作業流程圖 

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預算編製及執行控管作業 
一、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預算編製作業流程 

 

 

準備 

依規定時程敘明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緣
由、預計辦理金額等事項，提報隔一年度

預算需求 

業務單位 

增減基金事由是否
符合相關規定，金額

是否正確 

洽請業務單位修正或補充說明 

主計室 

 

現金增撥基金計畫、增減基金預算
表 

國庫現金增撥基金計畫，除配合購建固定
資產或其他專案計畫專案核定者外，簽奉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後，依規定時程函
報教育部核轉行政院核定。 

主計室 

 

否 

是 

審核業務單位提報需求 

主計室 

 

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預算表併同其他附屬
單位預算表件，簽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
後，依規定時程函報教育部。 

主計室 

結束 



 

二、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預算執行控管作業流程 

 

 

準備 

檢附增減基金相關表件 

業務單位 

是否修正增撥基金
計畫 

是否編有
預算 

結束 

否 

否 

是 

除配合總預算依

有 關 規 定 核 辦

外，是否已敘明

急迫性，且專案

報教育部核轉行

政院 

審核辦理項目符合預算執
行規定 

主計室 

折減基金是否
較預算數增加 

是 

是 

否 

否 

是 

 

1. 核定之計畫須停辦或緩辦者，應簽
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專案報
由教育部核定。 

2. 奉准緩辦計畫須恢復辦理者，應簽
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報由教
育部核定。 

3. 奉准停辦計畫如須於以後年度辦理
者，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簽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後，辦理增減基金事宜 

 

業務單位 

 

加註意見簽奉校長或
授權代簽人核准後，
請業務單位敘明急迫
性及必要性，循相關
程序報核 

 主計室 

 



 

 
 

國立中央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主計室第二組 

作業類別(項目)：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預算編製及執行控管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不適用 

未盡

符合 

全未

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
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 □ □ □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 □ □ □  

二、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預算編製控管作業 

(一)國庫現金增撥基金計畫，除配合購建
固定資產或其他專案計畫專案核定
者，是否簽奉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
准，依規定時程函報教育部核轉行政
院核定。 

□ □ □ □  

(二)各基金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預算，是
否併同其他附屬單位預算表件，簽奉
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核准，依規定時程
函送教育部審查。 

□ □ □ □  

三、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預算執行控管作業 

(一)增撥基金或折減基金計畫是否已編
列預算，且依原列預算執行。 □ □ □ □  

(二)未編列預算之增撥基金或折減基
金，除配合總預算辦理之增資依有關
規定核辦外，是否簽奉校長或授權代
簽人核准，專案報由教育部核轉行政
院核定。 

□ □ □ □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